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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召开 
1998 年 3 月 15 日，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江泽民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关系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子孙后代的

生存和繁衍，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不仅本世纪最后 这几年要抓

得很紧，下个世纪也要抓得很紧，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抓得很

紧。  
 

1998 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涝灾害，中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的良好态势。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进展，环境保护投资显著增 
加，国家重点治理的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取得阶段性成果，北京市被列为国家污

染治理的重点城市。国务院发布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启动了天然林保

护工程。生态建设和保护得到重视和加强。 
但是，中国面临的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相当多的地区环境污染状况仍然没有 得
到改变，有的甚至还在加剧。中国的生态环境相当脆弱，水土流失、荒漠化、 森
林和草地功能衰退等生态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扩大。

1998 年发生了洪水、赤潮和沙尘暴等严重的自然灾害。 
 

水环境 

中国水环境面临的三个严重问题是水体污染、水资源短缺和洪涝灾害。1998 年，

废水 排放总量有所减少，但水体仍处于较高的污染水平。由于气候异常和生态

破坏等原因，部分 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洪水灾害，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淡水资

源依然匮乏。在广大农村地区， 不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对地

表水的影响日趋严重。从全国范围来看，水体 主要污染指标是氨氮、高锰酸盐

指数和挥发酚等。 
1998 年，全国废水排放量为 395 亿吨，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为 1499 万吨，

分别 比上年下降了 5.0%和 14.7%；生活污水占废水排放总量的 49.1%，生活污

水 COD 排放量占 COD 排放总量的 46.2%，均比上年有所增加（详见表 1）。  
 

表 1 1998 年与 1997 年废水及化学需氧量排放对比  
废水（亿吨） 化学需氧量（COD）（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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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395 201 50.9  194 49.1 1499 806 53.8  693 46.2 

1997 416 227  54.6 189 45.4 1757 1073 61.1  684 38.9 



年  

变化值 -21 -26  -3.7  5 3.7  -258 -267 -7.3 9  7.3 

变化率

(%)  -5.0 -11.5 -  2.6 -  -14.7 -24.9 - 1.3 - 

 
状况  

 
我国主要流域（水系）长江、黄河、松花江、珠江、辽河、海河、淮河和太湖、

巢湖、 滇池的断面监测结果表明，36.9%的河段达到或优于地面水环境质量Ⅲ类

标准，其中，Ⅰ类 水质为 8.5%，Ⅱ类水质为 21.7%，Ⅲ类水质为 6.7%；63.1%

的河段水质为Ⅳ类、Ⅴ类或劣Ⅴ 类，失去了饮用水功能，其中，Ⅳ类水质为

18.3%，Ⅴ类水质为 7.1%，劣Ⅴ类水质为 37.7%。 与 1997 年相比，长江、淮河

和珠江水质有所好转，黄河、海河、松花江水质变化不大，辽 河水质则有所恶

化。七大水系的污染程度依次为：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 长

江。大的淡水湖泊和城市湖泊均为中度污染。巢湖（西半湖）、滇池和太湖的污

染仍然严 重。  
七大水系 长江 干流污染较轻，水质基本良好。监测河段的 75%断面达到或优

于地面 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其中，Ⅰ类水质为 4%，Ⅱ类水质为 67%，Ⅲ类

水质为 4%；Ⅳ类水质 为 11%，Ⅴ类水质为 10%，劣Ⅴ类水质为 4%。主要污

染指标为：悬浮物、高锰酸盐指数和氨 氮。洪水期与去年同期相比，长江干流

水质变差，支流水质有所改善。总体上，干流水质优 于支流，非城镇河段水质

优于城镇河段。三峡工程施工区上、下游水质无明显变化。污染严 重的是岷江、

湘江、赣江、沱江以及京杭运河。  
黄河 面临着生态破坏和水体污染的双重压力。监测河段的 29%断面达到或优于

地面水 环境质量Ⅲ类标准，其中，Ⅱ类水质为 24%，Ⅲ类水质为 5%；Ⅳ类水

质为 47%，Ⅴ类水质为 12%，劣Ⅴ类水质为 12%。监测河段无Ⅰ类水质。主要

污染指标为：悬浮物和挥发酚。在主 要入黄支流中，汾河、渭河、大汶河水质

污染十分严重。1998 年，黄河利津水文站累计断 流天数为 137 天，比 1997 年

减少 89 天。  
珠江 水质良好，但局部水污染问题不可忽视。监测河段的 72%断面达到或优于

地面水 环境质量Ⅲ类标准，其中，Ⅰ类水质为 29%，Ⅱ类水质为 36%，Ⅲ类水

质为 7%；Ⅳ类水质为 22%，Ⅴ类水质为 2%，劣Ⅴ类水质为 4%。主要污染指

标为：石油类、悬浮物和氨氮。污染严 重的是珠江城市段和西江。  
淮河 干流水质有机污染程度有所减轻，但总体水质仍较差。监测河段的 28%断

面达到 或优于地面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其中，Ⅱ类水质为 11%，Ⅲ类水质为

17%；Ⅳ类水质为 18%， Ⅴ类水质为 6%，劣Ⅴ类水质为 48%。主要污染指标

为：高锰酸盐指数和溶解氧。颍河、涡河 和洪河污染严重。  
海河 除引滦专线水质未受污染外，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监测河段的 28%断

面达到 或优于地面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其中，Ⅰ类水质为 5%，Ⅱ类水质为

19%，Ⅲ类水质为 4%； Ⅳ类水质为 10%，Ⅴ类水质为 9%，劣Ⅴ类水质为 53%。

主要污染指标为：石油类、高锰酸盐 指数、挥发酚和氨氮。海河干流、漳卫南

运河和子牙河污染严重。  
辽河 水污染程度十分严重，以Ⅴ类或劣Ⅴ类水质为主。监测河段的 11.3%断面



达到或 优于地面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其中，Ⅰ类水质为 4.5%，Ⅱ类水质为

2.3%，Ⅲ类水质为 4.5%； Ⅳ类水质为 22.7%，Ⅴ类水质为 4.5%，劣Ⅴ类水质

为 61.4%。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高锰 酸盐指数和挥发酚。  
松花江 水污染仍然较重。监测河段的 4%断面达到地面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

Ⅳ类水质 为 67%，Ⅴ类水质为 21%，劣Ⅴ类水质为 8%；监测河段无Ⅰ、Ⅱ类

水质。主要污染指标为： 挥发酚和石油类。  
主要湖泊 太湖 高锰酸盐指数（主要控制指标）基本达到地面水Ⅱ类水质标准，

但氮、 磷污染较重，五里湖、梅梁湖等湖区富营养化严重，全湖处于中富营养

状态。由于氮、磷污 染，太湖湖体水质介于Ⅳ类～劣Ⅴ类之间。无锡、宜兴、

锡山等地环湖河流污染较重，为劣Ⅴ类水质；吴江、苏州和浙江境内环湖河流基

本达Ⅱ～Ⅴ类水质要求；环湖交界水体污染突出。  
滇池 氮、磷污染严重，全湖均为Ⅴ类和劣Ⅴ类水质，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草海

较外海 污染严重。主要污染指标为：氮、磷、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BOD5）。
草海总磷、生 化需氧量年均值分别超过地面水Ⅲ类标准 9.80 倍和 2.36 倍；外

海总磷、生化需氧量年均值 也分别超标 4.60 倍和 0.51 倍。  
巢湖 氮、磷污染严重，富营养化问题突出。巢湖全湖均为劣Ⅴ类水质，总磷、

总氮超标率分别为100%和50%，超标倍数范围分别在0.21～1.56和1.01～2.97
倍之间。巢湖西半湖较东半湖污染更为严重，但东半湖总磷污染突出，含量普遍

高于西半湖。  
 

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截止到 1998 年 12 月 31 日，排污单位基本实现达标排放。太湖流域日排废水 100

吨或 日排化学需氧量30公斤以上的1035家重点排污单位中，验收达标的有863

家，占总数的 83%； 正在进行调试或停产治理的 29 家，责令关闭的 42 家，由

于其他原因破产停产的 101 家，总 达标率为 97.3%。另外，日排废水 100 吨或

日排化学需氧量 30 公斤以下的 1052 家非重点排 污单位的治污设施也已完工

70%。  
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已完工 2座，正在施工的 3座，占第一阶段总处理规模的

33.2%。 
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和湖区流域部分河道底泥的清淤工作取得进展，饮用水源地

的保 护得到进一步加强。禁止和限制销售、使用含磷洗涤剂的准备工作基本完

成，围网养殖规模 和船舶污染得到一定控制。 
 
措施与行动 

 
1998 年，我国工业废水处理率（含县及县以上工业和重点乡镇工业污染源）和

工业废 水排放达标率（含县及县以上工业和重点乡镇工业污染源）分别达到

87.4%和 65.3%，比上 年分别提高了 8.5 个和 10.9 个百分点。其中，县及县以

上分别为 88.2%和 67.0%，比上年分 别提高了 3.5 个和 5.2 个百分点。 
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得到巩固并扩大达标排放成果。截止到 1998 年底，在日排

废水 100 吨以上的 1562 家工业企业中，验收达标企业数由年初的 731 个上升到

1077 个，增加 47%； 治理设施由年初的 774 个上升到 1045 个（已验收，后因故

停产企业的设施未统计），增加 35%； 设施正常运转率基本保持在 90%以上；污



水排放口规范化整治数由年初的 592 个上升到 955 个，增加 61%；排放口排放达

标率基本保持在 90%以上。沿淮四省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进行 了约 28000 次现

场监督检查，处罚 266 起擅自闲置、停运治理设施等违法行为。 
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太湖流域工业

企业 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沿湖宾馆饭店等排污单位排放的废水，在 1998 年底

前已基本达到国 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已经国务院批准，草海底泥疏挖工程进展顺利，其

他治 污工程也已全面开展；巢湖流域重点排污单位 1999 年达标排放计划已经制

定并开始实施； 辽河、海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规划已上报国务院，各项污染防

治工作全面启动。 
 

近岸海域环境 

1998 年，近岸海域水体污染严重，局部海域环境质量仍呈继续恶化趋势。因水

质污染 和过度捕捞，近海生物资源量下降，近海海水养殖自身污染日趋严重。

 
状况  

 
1998 年，我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总体上未见好转，主要污染指标是无机氮、活性磷

酸 盐（详见图 1、图 2）和重金属（按《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  

  
图 1 各海区和主要海湾、沿海海域无机磷含量分布 



 
 

图 2 各海区和主要海湾、沿海海域无机氮含量分布 
  
渤海 污染持续加重，海域内的 70%监测站位超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主要污染指标为

无 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和铅。辽东湾局部海域无机氮已超三类标准。 
黄海 污染较轻，海域内的 45%监测站位超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主要污染指标为无机

氮、 活性磷酸盐和铅，其中胶州湾和大连湾无机氮分别超三类和二类标准。  
东海 污染严重，海域内的 78%监测站位超四类海水水质标准，主要污染指标为无机

氮、 活性磷酸盐、铅和汞。  
南海 水质较好，局部污染严重，海域内的 28%监测站位超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主要

污 染指标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铅。珠江口海域污染突出。  
重大海洋污染事件 赤潮 1998 年，我国海域监测到赤潮 22 起。其中，南海 10 起，

主 要发生在珠江口、大亚湾、深圳西部和阳江海域；东海 5 起，主要发生在长江口、

杭州湾和 嵊泗海域；渤海和黄海 7 起，主要发生在烟台海域和辽东湾、渤海湾和莱

州湾（详见图 3）。  



 
图 3 1998 年渤海赤潮卫星遥感解析图 

溢油 1998 年，我国近岸海域监测到 20 余起溢油事故，其中一起为大型溢油事故。

 
措施与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检查组于 5 月 21
日至 6 月下旬就《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情况，分别对海南、山东、辽宁三省

进行了执法检查，对 违法行为进行了纠正，加大了执法力度。  
98 中华环保世纪行"建设万里文明海疆" 1998 年是国际海洋年。为保护海洋，

开发海洋，全国人大环资委、中宣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海洋局等 14 个

部委于 1998 年 4 月组织开展了"98 中华环保世纪行--建设万里文明海疆"大型采

访宣传活动。20 多家中央新闻单位组成的记者团自 6 月 5 日至 11 月底，对我国

11 个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两个阶段进行了采访报道，传播海洋知识，提

高了各界对海洋环境保护的认识。 
第二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调查 1998 年，基本完成了第二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调

查。调 查测项 100 多个，共完成水质、沉积物、生物和放化调查测站 2500 个

站(次)，采集各类样 品 23000 余份，获得各类基础数据 10 余万个，投入调查人



员上千人次，出动各类船只百余 艘次。1999 年将向社会公布调查成果。  
东、南海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综合调查 1998 年 10 月至 12 月，上海、浙江等 6
个省（市） 出动船只 30 余条，开展了近岸海域准同步监测和排海污染源、入

海河口和放射性污染源的 监测。其中，监测点位 310 个，海上行程 4200 多海

里，采集样品 7640 多个，监测项目 120 多项，分析监测数据 4 万余个，为评

价与分析这一海域近岸环境质量、加强海域和沿岸环境 污染防治提供了基础资

料。  
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和生态保护 1998 年 7 月，浙江南麂列岛自然保护区被联合

国教科 文组织批准为国际人与生物圈网络成员。9 月，建立了河北黄骅古贝壳

堤省级海洋自然保护 区。为加强海洋生态管理，监测海洋生态环境，1998 年底

在昌黎黄金海岸保护区建立了北 方海洋生态监测站，并完成第一航次的生态监

测调查工作。  
  
 

渤海碧海行动 
1998 年 12 月，渤海碧海行动正式启动，以陆上污染源治理为突破口，将对渤海

的重点 控制海域、重点河口和重点控制污染物进行综合防治。重点海域是莱州

湾、渤海湾、辽东湾 以及 13 个重点城市的毗邻海区；重点河口是辽河、海河、

黄河等主要水系和小清河、五里 河等入海口；重点控制的污染物是氮、磷、COD、

石油类。渤海近岸海域的环境保护将分阶 段推进： 
到 2000 年，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海上船舶和石油平台污染源达标排放；到 2005 
年，巩固达标成果，建设、改造一批市政污水处理工程和设施，有效削减入海污

染物总量， 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渤海近岸海域严重污染的趋势减缓，岸边生

态破坏的趋势得到初步 控制，沿海防护林体系全面建成。  
到 2010 年，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得到改善；实施 COD 总量控制；并

控制 住氮、磷和石油的污染增长趋势，近岸海域水质基本达到环境功能区划要

求。建成一批生态 环境示范区。  
 

大气环境 

1998 年，中国大气环境污染仍然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和烟尘。

酸雨问题依然严重。 
1998 年，全国二氧化硫、烟尘和工业粉尘的排放量分别为 2090 万吨、1452 万

吨和 1322 万吨，分别比上年下降了 7.8%、7.7%和 12.2%。生活来源的二氧化

硫排放量为 497 万吨，比上年提高 0.6%；生活烟尘排放量为 277 万吨，比上年

下降 10.1%。生活来源的污染物占总量的比重较上年有所增加（详见表 2，图 4）。
表 2 1998 年与 1997 年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对比 单位：万吨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来源 生活来源 工业来源 生活来源  
年份 

总量 排放

量 

占总

量比

例(%) 

排

放

量

占总

量比

例(%)

总量 排放

量 

占总

量比

例(%)

排放

量 

占总

量比

例(%) 

工业

粉尘

1998 2090 1593 76.2 497 23.8 1452 1175 80.9 277  19.1 1322



年  

1997
年  2266 1772 78.2  494 21.8 1573 1265 80.4 308  19.6  1505

变化

值  -176 -179 -2.0 3 2.0 -121 -90 0.5 -31 -0.5  -183

变化

率(%) -7.8 -10.1   0.6   -7.7 -7.1   -10.1   -12.2

 
图 4 历年县及县以上工业二氧化硫、烟尘、粉尘排放量变化情况 

状况  
 
酸雨 以煤烟型为主的大气污染导致酸雨的覆盖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 30%，呈明

显的区域性特征。 
1998 年，全国降水年均 pH 值范围在 4.13～7.79 之间（见图 5），降水年均 pH
值低于 5.6 的城市占统计城市数的 52.8%。73.03%的南方城市降水年均 pH 值

低于 5.6，降水 pH 值低于 4.5 的城市有临安、株洲、益阳、韶关、清远、南昌、

鹰潭和长沙等。北方城市中的图们、青岛、西安和铜川降水年均 pH 值低于 5.6。



 
图 5 1998 年度全国降水 pH 等值线图 

华中酸雨区的污染有所减轻，但中心区域降水年均 pH 值仍低于 5.0，酸雨频率

在 70%以上。 
华南酸雨区污染总体格局未变，但南部沿海部分城市降水年均 pH 值逐年降低，

酸雨出现频率逐年上升。 
华东、西南酸雨区总体污染程度仍维持在上一年的水平，但福建西部的武夷山和

云南、贵州西部的部分地区有所好转，降水年均 pH 值高于 5.6。 
青岛和图们是北方两个较为稳定的酸雨污染局部区域。其他几个北方城市降水年

均 pH 值虽低于或接近 5.6，但从酸雨频率来看，尚不足以说明该区域已形成稳

定的酸雨区。 
  
 
措施与行动 

 
1998 年，工业废气中，燃烧废气消烟除尘率（含县及县以上工业和重点乡镇工

业污染源）和工艺废气净化处理率（含县及县以上工业和重点乡镇工业污染源）

分别达到 89.4%和 77.1%，比 1997 年分别提高了 1.0 个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

县及县以上工业分别为 91.5%和 79.9%，分别比上年提高了 1.1 个和 0.5 个百分

点。 
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

划定"两控区"的总面积为 109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11.4%，其中酸雨控制

区面积为 80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8.4%；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面积为 29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3%。方案规定，在"两控区"内，禁止新建煤层含硫

份大于 3%的矿井，对建成的生产煤层含硫份大于 3%的矿井，逐步实行限产或

关停。除以热定电的热电厂外，禁止在大中城市城区及近郊区新建燃煤火电厂。

新建、改造燃煤含硫量大于 1%的电厂，必须建设脱硫设施。《酸雨控制区和二

氧化硫污染控制区规划》正在编制中。 
  

保护臭氧层 
中国通过履行《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了消耗臭氧层物质（ODS）



的生产和消费的增长势头。1998 年共有 30 个项目获《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

定书》多边基金的资助。截止到 1998 年底，获多边基金资助项目 262 个，总金

额 2.9 亿美元。其中，已有 23 个项目验收合格，实现 ODS 淘汰量 23898 吨 ODP。
1998 年，对多边基金项目的申报方式和实施方式进一步创新，以逐渐形成根据

行业和 ODS 生产和消费特点的单个项目、伞型项目和行业淘汰相结合的淘汰方

式，不仅保证了 ODS 淘汰的效果，同时提高了多边基金的使用效率。 
  

城市环境 

1998 年，中国政府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继续提

高，服务功能进一步加强。但城市环境质量仍不容乐观。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

人口密集、机动车数量增加等都给城市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状况  

 
1998 年底，全国有设市城市 668 个，城市人口 37338.6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9824.1

万人。城市面积 813146.2 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 21347.2 平方公里。城市范围

内人口密度 459 人/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 19 人。全国城市化水平为 30.4%，比上年

提高 0.5 个百分点（参见图 6）。 

图 6 1978——1998 城市化水平变化情况 

城市水环境 地表水 在监测的 176 条城市河段中，绝大多数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见图 7），52%的河段污染较重，其中Ⅴ类水质为 16%，劣Ⅴ类水质为 36%，主要分

布在辽河流域、海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主要的污染指标是 COD、BOD5、氨

氮、挥发酚和石油类。 



 

图 7 城市河段水质类别情况 

地下水 据 120 多个城市地下水水质监测资料统计分析，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

度的点状或面状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主要超标因子有矿化度、总硬度、硝酸

盐、亚硝酸盐、氨氮、铁和锰、氯化物、硫酸盐、氟化物、pH 值等。污染较严重的

有锦州、阜新、辽源、廊坊、沧州、烟台、许昌、包头、西安、库尔勒、漳州等城市。

多年监测结果表明，大部分城市和地区地下水水位连续下降，形成了不同规模的地下

水位降落漏斗。地下水位下降严重和漏斗规模较大的地区，主要在人口集中和经济发

达的黄淮海平原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目前，全国漏斗面积超过 100 平方公里的漏斗有

50 多个，主要分布在北方缺水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北京市、沧州市、德州市、阜

阳市和苏锡常地区以及上海市地下水位降落漏斗面积超过了 1000 平方公里。沧州市

水位降落漏斗（-50 米封闭等水位线）的面积达到 2225 平方公里；德州市深层水降

落漏斗面积达 3200 平方公里；苏州市、无锡市和常州市的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已连成

一片，漏斗面积为 5000 多平方公里。 

城市大气环境 1998 年，我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上比 1997 年有所改善，但仍处于较

重的污染水平，北方城市重于南方城市。部分大、中城市出现煤烟与机动车尾气混合

型污染，一些城市细粒子污染问题突出（详见图 8）。 



 

图 8 全国主要城市空气污染综合指数 

据对全国 322 个省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分析，总悬浮颗粒物（TSP）年日均

值范围在 0.011～1.199 毫克/立方米之间，全国平均为 0.289 毫克/立方米。二氧化

硫（SO2）年日均值范围在 0.002～0.385 毫克/立方米之间，全国平均为 0.056 毫克/

立方米。氮氧化物（NOx）年日均值范围在 0.006～0.152 毫克/立方米之间，全国平

均为 0.037 毫克/立方米。 

在以上三项常规监测项目中，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的仅有 89

个城市，占统计城市数的 27.6%。至少有一项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

准的城市达 233 个，占统计城市数的 72.4%。有 140 个城市空气质量超过《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三级标准，占统计城市数的 43.5%。 

城市声环境 1998 年，多数城市处于中等污染水平，其中，生活噪声影响范围广并呈

扩大趋势，交通噪声对生活环境干扰最大，施工噪声扰民现象严重。在影响城市环境

的各种噪声源中，工业噪声占 8%～10%，建筑施工噪声约占 5%，交通噪声约占 30%，

社会生活噪声约占 47%。 

1998 年，全国 209 个省控以上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分布在 43.6～66.6 分

贝之间。其中，16 个城市污染严重，占 7.7%；119 个城市处于中等污染水平，占 56.9%；

68 个城市受到轻度污染，占 32.5%。 

1998 年，全国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污染程度基本稳定，287 个省控以上城市道路交通噪

声平均等效声级分布在63.8-82.2分贝之间。占43.9%的126个城市声级在70.1-75.0

分贝之间，处于中等污染水平。 

城市生活垃圾 1998 年，我国城市垃圾粪便年清运量达 14223 万吨。垃圾围城现象仍

较严重，白色污染问题突出。 

 



措施与行动 

 
1998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通过考核并命名烟台、荣成、莱州、昆山、中山等 5

个城市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至此，我国已有 11 个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限期停止生产销售使用车用含铅汽油的通知》，决定在

全国范围内限期停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车用含铅汽油，实现车用汽油无铅化。按

照通知要求，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所有汽油生产企业一律停止生产车用

含铅汽油，改产无铅汽油；自 1999 年 7 月 1 日起，各直辖市及省会城市、经济

特区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重点旅游城市的所有加油站一律停止销售车用含铅汽

油；自 2000 年 7 月 1 日起，全国所有加油站一律停止销售车用含铅汽油，所有

汽车一律停止使用车用含铅汽油。目前，已有 20 多个大中城市禁用含铅汽油。

截止到 1998 年底，我国共有 59 个城市陆续发布了城市空气质量周报，比 1997

年增加了 42 个城市。大连、南京、上海、青岛、厦门等 5个城市发布了城市空

气质量日报。 

1998 年，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速度加快，整体服务功能加强。城市供水结构

继续调整，节约用水工作进一步推进，燃气供应持续增长，集中供热又有发展，

绿化面积稳步扩大，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加快（详见表 3）。 

表 3 全国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年份  

集中供热面

积（百万平方

米） 

城市供水总

量 （亿立方

米） 

用水普

及率（%）

燃气普

及率（%）

人均绿地

面积（平方

米） 

垃圾粪便无

害化处理率

（%） 

1998 年 861.9 471 96.1 78.9 6.1  58.5 

1997 年 807.5  476  95.2 75.7 5.5 55.4 

变化值 54.4  -5 0.9 3.2  0.6 3.1 

变化率

（%） 
6.7 -1.1      10.9   

为解决"白色污染"问题，继续在北京、天津实施废塑料包装物环境管理试点工作，

强制回收利用率达 50%。 

环境法规、标准和制度建设 

法规 1998 年 11 月，国务院发布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该

条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增加了清洁生产、

排污总量控制等重要内容，并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标准 1998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了 5项环境保护行业标准。至此，

环境标准共计 395 项，其中国家环境标准 361 项，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34



项。 

环境标志 1998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了 11 项环境标志产品的技术

要求。至此，共发布 29 项环境标志产品的技术要求。1998 年获环境标

志产品认证的产品 109 个。 

ISO14000 认证 截止 1998 年底，中国已有 71 家企业通过试点认证。中

国环境管理体系认可委员会发布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许可基本要

求》、《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认可程序》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构

业务范围认可条件和程序》，认可了 8家认证机构；获得认可资格的认

证机构共颁布了 25 张认证证书。中国认证人员国家注册委员会环境管理

专业委员会发布了《环境管理体系审核员注册准则》，注册了实习审核

员 748 名。苏州新区开展的小区认证是 ISO14000 认证的新领域，世界上

尚无成功范例，其认证试点也取得了良好进展。 

建设项目审批 1998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共审批大型、特大型项目 163

项，其中缓批 8项，否定 2项，共占审批项目的 6.1%。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1998 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 72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43.7%。其

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456 亿元，比上年增加了 77.7%；老污

染源治理投资 123.8 亿元，比上年增加了 6.3%；在老污染源治理投资中，

安排了废水治理投资 73.3 亿元、废气治理投资 32.5 亿元；新建项目"

三同时"环保投资 142 亿元，比上年增加 10.2%。 

 
《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实施情况  

《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以下简称《绿色工程规划》）自 1997

年实施以来，规划中各类项目的实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截止到 1998

年，《绿色工程规划》项目已竣工 438 个，占项目总数的 30%，完成投

资额 230 亿元，包括利用外资 2亿美元；在建项目 474 个，占项目总数

的 33%，计划投资额 1082 亿元，其中计划利用外资 22.5 亿美元；据不

完全统计，在建项目已完成投资 337 亿元。竣工和在建项目个数占《绿

色工程规划》项目总数的 63%，累计完成投资额 567 亿元，占《绿色工

程规划》计划投资总额的 31.5%。 

 
工业固体废物 

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是影响环境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和堆

存，占用了大量土地，并且对地下水及水源地造成污染。 
 

状况  
 



1998 年，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为 8 亿吨，其中县及县以上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量为 6.4 亿吨，占总产生量的 80%；乡镇工业的产生量为 1.6 亿吨。工业固体废

物排放量为 7034 万吨，其中乡镇工业排放量 5212 万吨，占排放总量的 74.1%。

危险废物的产生量为 974 万吨，其中县及县以上工业的产生量为 905 万吨，占

危险废物产生量的 92.9%。 
 
措施与行动 

 
1998 年，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含县及县以上工业和重点乡镇工业污染

源）为 47%，其中县及县以上工业的综合利用率为 48.3%，比上年提高了 3.1
个百分点。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公安部联合颁

布了《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共列出 49 类危险废物。 
  

环境保护执法 
第一起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开庭审理 1998 年 7 月 17 日，山西省运城

市人民法院就运城天马文化用纸厂特大环境污染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

人天马文化用纸厂法定代表人杨军武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 5 万

元。这是《刑法》修改实施后，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被判刑的第一案。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首次执行环境行政处罚 1998 年 1 月 26 日，原国家

环境保护局对四川省聚酯股份有限公司违反建设项目污染防治设施"三
同时"制度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责令停止生产，缓期至 6 月 30 日执

行，并处罚款 5 万元"。在处罚前，根据被处罚人的要求，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依法举行了行政处罚听证会，第一次依法直接行使行政处罚权。这

是《行政处罚法》实施以来，中央国家机关主持的首例行政处罚听证会。 
 

"一控双达标"工作取得新进展 
1998 年，全国二氧化硫、烟尘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低于"九五"计划规

定的控制指标。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 19 个省政府已批准或

颁布了工业企业到 2000 年达标排放的"实施方案"。47 个环境保护重点

城市中，有 12 个市政府已批准或颁布了到 2000 年环境质量达标的"实
施方案"。 

  
森林／草地 

状况  
 
森林资源 据全国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全国林业用地面积为 2.6 亿公顷，其中

森林面 积 1.3 亿公顷，全国森林覆盖率为 13.92%。  
中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 0.11 公顷，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 17.2%，居世界第

119位； 中国人均占有森林蓄积量 8.6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 12.0%，

是世界上人均占有 森林蓄积量最低的国家之一。  
草地资源 我国是草地资源大国，拥有各类天然草地 3.9 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



的 40%， 但人均占有草地面积仅 0.33 公顷，约为世界人均占有草地面积的 1/2。
近年来，由于对草地的掠夺式开发，乱开滥垦、过度樵采和长期超载过牧，草地

面积 逐年缩小，草地质量逐渐下降。由于草地植被盖度降低，涵养水源、保持

水土的能力减弱。 目前，90%的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

上（包括沙化、碱化）的草地达 1.3 亿公顷。  
病虫害与火灾 1998 年，森林病虫害发生总面积 701.3 万公顷，比上年有所降低，

其中 发生面积较大的病虫害--松毛虫 69.5 万公顷、鼠害 71.9 万公顷，危险性较

大的病虫害- -松材线虫病 7.24 万公顷。发生森林火灾 4455 起，受害森林面积

27424 公顷。 
1998 年，全国发生草地鼠虫害面积 3948 万公顷，成灾面积 2625 万公顷。全国

发生草 原火灾 384 起，其中重大火灾 7 起，特大火灾 6 起，草原过火面积 27.4
万公顷。  
 
措施与行动 

 
1998 年，国务院批准并颁布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并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坚决 制止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的行为，禁止砍伐天然林，启动了国家天然

林保护工程。四川省计 划从 1998 年至 2000 年，对现有天然林资源分步采取封

山育林、森林抚育和人工造林等不同 营造措施，其中，封山育林 690225 公顷，

森林抚育 840375 公顷，人工造林 422766 公顷。 云南省计划从 1998 年至 2000
年，在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范围内全部停止天然林采伐，对金 沙江流域林区和

生态脆弱地区的 330 万公顷国有天然林实行常年管护。到 2010 年，营造 82 万
公顷公益林，平均每年营造 6.3 万公顷。  
1998 年，全民义务植树 21.95 亿株，共完成植树造林面积 472.5 万公顷，其中，

人工 造林 395.2 万公顷，飞播造林 77.3 万公顷，新增封山育林面积 903.7 万公

顷。五大防护林 生态工程建设（"三北"防护林、长江中下游防护林、沿海防护

林、平原绿化工程、太行山 绿化工程）共完成造林面积 223 万公顷，其中，人

工造林 186 万公顷。黄河中游、辽河流域、 珠江流域和淮河、太湖防护林工程，

营造林面积为 32.7 万公顷。治沙工程完成造林面积 22.1 万公顷。  
国家实施草地建设与保护工程项目，包括牧区开发示范工程、南方草山草坡开发

示范 工程、抗灾保畜、飞播牧草、治虫灭鼠、草原防火等，对提高草地生产力、

改善草地生态环 境有明显作用。1998 年草地病虫害防治面积 600 万公顷，其

中生物防治面积 314 万公顷。 
生物多样性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生物物种种类丰富，生态系统类型齐全，

遗传物 质的野生亲缘种类繁多。目前，生物多样性面临着森林砍伐、湿地开发、

野生动植物生存空 间急剧缩小和环境污染等威胁。  

 
状况  

 
我国具有陆地生态系统的各种类型，包括森林 212 类、竹林 36 类、灌丛 113 类、

草原 55 类、草甸 77 类、荒漠 52 类、沼泽 37 类、高山冻土、流石滩植被 17 类，



总共 599 类。 中国有高等植物 30000 种，占世界 10%，居第三位，其中裸子植

物 250 种，占世界 29.4%， 居首位；中国有脊椎动物 6347 种，占世界 14%，其

中鸟类 1244 种，居世界首位；鱼类 3862 种，居世界前列。中国特有物种繁多，

其中高等植物 17300 种，脊椎动物 667 种。中国经济 植物和家养动物的丰富程

度居世界首位。  

我国湿地资源十分丰富，有沼泽、湖泊、滩涂、盐沼地等天然湿地 2500 万公顷，

以稻 田和池塘为主的人工湿地 3800 万公顷。中国湿地面积共计 6300 万公顷，

居世界第 4位。根 据湿地公约定义的标准，在亚洲 947 块国际重要湿地中，中

国占有 192 块，占这一地区国际 重要湿地面积的 20%以上。  

我国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中国被子植物有珍稀濒危种 1000 种，极危种 28

种， 已灭绝或可能灭绝 7种；裸子植物濒危和受威胁 63 种，极危种 14 种，灭

绝 1种；脊椎动物 受威胁 433 种，灭绝和可能灭绝 10 种。  

 
措施与行动 

 
自然保护区建设 1998 年，国务院批准新建了 12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国的

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达到 136 个（详见图 9）。有 1个自然保护区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批准列为国际 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我国的生物圈保护区已达 15

个。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知》，使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建设得到加强。  

 



图 9 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图 

湿地保护 中国政府于 1992 年正式加入《湿地公约》，同时与有关国家和国际机

构开展 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与交流。目前，中国政府已将"中国湿地保护与合理利

用"列入《中国 21 世纪议程》优先发展领域，国务院 17 个部委共同编制了《中

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  

物种保护 制订了中国白鳍豚、白海豚、海龟等水生野生动物保护行动计划。组

织开展 了长江白鳍豚、江豚的同步监测，为进一步摸清长江白鳍豚、江豚的现

状及活动规律，制定 相应物种的保护措施和对策提供了依据。1998 年，在黄渤

海、东海区实施禁渔的基础上， 开始在南海区实施禁渔。  

 
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1998 年 11 月，国务院发布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该规划从我

国生态环境保护 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对全国陆地生态环境建设的一些重

要方面进行规划，主要包括：天然林 等自然资源保护、植树种草、水土

保护、防治荒漠化、草原建设、生态农业等。  

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总体目标是：用大约 50 年左右的时间，动员和组织

全国人民，依 靠科学技术，加强对现有天然林及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

大力开展植树种草，治理水土流 失，防治荒漠化，建设生态农业，改善

生产和生活条件，加强综合治理力度，完成一批对改 善全国生态环境有

重要影响的工程，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力争到下个世纪中叶，使

全 国适宜治理的水土流失地区基本得到整治，适宜绿化的土地植树种

草，"三化"草地基本得到恢复，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生态环境预防监测和

保护体系，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建立起基本适应可持续发展

的良性生态系统。 

 
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 

1998 年，我国频繁出现多种气象灾害，尤其是暴雨洪涝范围广、灾情重，是建

国以来 少有的重涝年份之一。  
1998 年，我国相继发生了 3 次大的自然灾害：长江、松花江和嫩江流域的洪水，

近海 海域的赤潮和内蒙、新疆的沙尘暴。  
 

状况  
 
气候变化 1998 年，大部分地区雨量显著偏多，导致本年度洪涝灾害严重。其中

东北 西部、淮河流域大部及江南大部雨量偏多 2～5 成，内蒙古东部、江西北

部偏多达 5 成以上。  
全国范围年平均气温异常偏高，一般偏高 1～2℃，东北东部和内蒙古大部偏高

达 2℃ 以上；除东北北部、新疆大部、贵州大部等地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的

年平均气温均为建国 以来同期的最高值或次高值，1997/98 年度冬季是自 1987



年度以来的连续第 12 个暖冬。  
1998 年内，只有 3 个台风在我国登陆，是建国以来登陆台风个数最少的年份之

一，台 风初始登陆时间也是最晚的。 
从农业生产角度看，全国大部分地区雨水丰沛或适宜，干旱灾害轻，热量充足，

农业 生产气候条件属一般年景。  
自然灾害 98 洪水 受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年度暴雨洪涝出现范围广、洪水

持续时 间长，在历史上是罕见的。长江发生了继 1954 年之后又一次全流域性

大洪水，沿江和沿湖 地区洪涝灾害严重；嫩江、松花江的洪水持续时间之长、

洪峰水位之高、流量之大均超历史 记录。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2000 多亿元。

沙尘暴 4 月 5 日，内蒙古的中西部、宁夏的西南部、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带遭受

了强沙 尘暴的袭击，影响范围很广，波及到北京、济南、南京、杭州等地。4
月 17～19 日，新疆 的北疆及东疆、南疆的一部分地区发生了 6 级以上沙尘暴。

5 月 20 日，内蒙古阿拉善盟额 济纳旗，又遭到了第二次沙尘暴的袭击。  
赤潮 1998 年造成严重损害的赤潮灾害共有五起，涉及范围大、持续时间长、造

成的危 害和损失严重，而且发现了新的赤潮生物种。其中，9 月中旬到 10 月下

旬，渤海发生了有 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赤潮。赤潮最大覆盖面积达 5000 平方

公里，对沿海地区的水产养殖业 造成了巨大损害，直接经济损失达 1.2 亿元。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在广东珠江口和香港海 域发生了大面积米氏裸甲藻赤潮，

造成了大批养殖鱼、贝类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超亿元。  
地质灾害 1998 年，全国共发生较大规模突发性地质灾害 400 起，共造成 1573
人死亡， 1701 人受伤，11 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上百亿元。  
 
措施与行动 

 
1998 年 4 月初，气象部门作出了长江流域将发生较大洪水的预报，使长江流域

各地提 前做好了防汛准备。汛期期间，先后成功地预报了 52 起较大规模的滑

坡、泥石流灾害，避 免了 4000 多人的伤亡。  
1998 年，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大会第

四次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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